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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的专项说明 

 

安永华明（2025）专字第70067812_A22号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审计了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的2024年度财务报表，包括2024年12

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4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

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25年3月28日出具了编号为安永华明

（2025）审字第70067812_A01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业务往来

的通知》的要求，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了后附的2024年度涉及中旅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是中国旅游集团

中免股份有限公司的责任。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

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之处。除了对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而执行的审计程序外，我们并未对汇总表所载资料

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涉及中旅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汇总表应当与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为2024年度报告披露使用，不适

用于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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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的专项说明（续） 

 

安永华明（2025）专字第70067812_A22号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本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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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北京 2025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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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下表列示了2024年度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发生额及余额情况。 

 

1. 存款业务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每日最高存款限额 
存款利率 

范围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合计存入金额 合计取出金额 

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同一控股股东 
合并报表货币资金

的 80% 

0.35%-
5.70% 

6,455,155,742.42 107,479,760,893.61 103,708,999,928.53 10,225,916,707.50 

 

2. 授信业务或其他金融业务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业务类型 总额 实际发生额 

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同一控股股东 
委托信贷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综合授信 5,000,000,000.00 270,000,000.00 

 

3. 其他说明 

 

(1) 上述披露金额包括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相关金额。 

 

(2) 2022年6月，本公司与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约定在协议期内的每一年(2022年、2023年、2024年)，中旅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给予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信贷服务的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 

 

(3) 2020年4月，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200,000,000.00元，贷款期限为一年，

贷款利率为4.35%。2021年4月、2022年4月，公司对该项委托贷款分别展期1年，展期后的贷款利率不变；2023年4月，公司对该项

委托贷款展期1年，展期后贷款利率由4.35%变为3.65%；2024年4月，公司对该项委托贷款展期3年，展期后贷款利率由3.65%变为

2.80%。  




